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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辦理的，雖然不會放在正式人事支出費用的科目項下，但委外的部分事實上就是將機關的業

務委外。許多人都在批評，正式編制的員工現在動不動就簽委外，自己就閒閒的…… 

施人事長能傑：我瞭解。 

顧委員立雄：他們把很多應該要自己規劃與研議的項目全都委外，然後就按委外的報告寫個簽往上

走，這樣的狀況在機關裡面愈來愈嚴重。 

施人事長能傑：我瞭解，委員關切的是整體呈現的資料，我們目前確實沒有做出來，但是像非典型

人力就會個別地呈現在不同的預算書裡，這部分我們也會做個檢討，最後再做出委員關切的包

括人事費用的概念。 

顧委員立雄：如果人事行政總處不做的話，就沒有人可以做了。人事行政總處不就是在處理用人預

算以及員額控管的統籌嗎？ 

施人事長能傑：屬於錢的部分，有些資料是在主計總處那裡，所以報告書裡會提到我們要努力積極

地與主計總處增加符合委員所提概念的部分。 

顧委員立雄：我的要求是，你們在下次的業務報告中不只要將正式編制的公務員、約聘僱人員放在

資料裡，我還要看到派遣與臨時人員的部分，甚至機關委外的部分也要放在勞務承攬裡呈現，

我們要整體地看到整個國家的原貌，就算不管地方的層級，但至少也要看到中央統籌層級的範

圍…… 

施人事長能傑：我可以向委員承諾，勞務承攬的那一塊目前比較有困難，但是派遣、臨時人力以及

其他由我們控管的總員額，我們下次一定會做。 

顧委員立雄：委外的項目，我向機關要來厚厚一本，仔細看看其實是很容易劃出哪些是屬於採購項

目、哪些是屬於委外的機關業務，這些一看就曉得了。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共計 1 案。 

A、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協助各機關積極運用退休公教志工人力，以減少政府人力成本支出

，並提升行政效能及政府服務品質」特訂定「強化退休公教志工人力運用機制之推動原則（以

下稱原則）」。「原則」第三點之二明示：應「結合機關退休公教人員協會，設置志工辦公室

或休息室，增強志工人員對於機關的認同感及相互聯繫。」然據查，多數機關尚未或無意撥用

閒置空間供志工人員使用，凸顯出此「原則」立意雖良好，但卻未被各機關重視。有鑑於固定

空間、辦公室或休息室可提升退休人員認同與歸屬感，爰此，建請人事行政總處積極向各機關

宣導「原則」之立意，且要求各機關應先設置志工辦公室，作為凝聚、整合、運用退休公教志

工人力之起點。 

提案人：蕭美琴  周春米  段宜康  蔡易餘 

主席：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施人事長說明。 

施人事長能傑：主席、各位委員。多運用志工絕對是好事，不過目前志工的真正主管機關是在衛福

部，因為各式各樣的社會人力都能擔任志工，至於人事行政總處所負責的比較像是宣導或鼓勵

不管是現職還是退休的公務人員，都可以投入這樣的行列。然而，各機關會面臨到的狀況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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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可以提供的空間，畢竟每個機關都差別非常大，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建議做個文字上的調整

，供委員會參考看看可不可行？ 

我們建議將提案最後的倒數第二行「且要求各機關應先設置志工辦公室」改成「並建議衛生

福利部評估在現行相關志願服務法令中，規範提供適當辦公空間」，這部分確實是在志願服務

法裡處理的事情，也是我們人事行政總處向委員會提供的建議。 

主席：有關人事行政總處的建議修正文字，請各位看倒數第二行，原文是「且要求各機關應先設置

志工辦公室」，建議修正為「並建議衛生福利部評估於現行相關志願服務法令中，規範提供適

當辦公空間」。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尤委員美女：我要加入提案。 

主席：尤委員美女加入提案。 

接下來請鍾委員佳濱質詢，發言時間為 8 分鐘。 

鍾委員佳濱：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過去任官考試的官規官制是由銓敘部所主管，但是

官規官制影響到的是人事行政總處及行政機關公務員如何運用調度人力。舉例而言，過去的高

普考，包括高考一級、高考二級、高考三級和普考，都對應著學歷，像是需要高中文憑、大學

文憑、研究所文憑與博士文憑。至於在考試種類對應到的官等方面，通過普考的是委任官，高

考的是薦任官，而政府機關中簡、薦、委的比例卻是固定的，請問原因為何？ 

主席：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施人事長答復。 

施人事長能傑：主席、各位委員。雖然這是考試院的職掌，不過推測其原因應該是不希望大家都變

成高官。 

鍾委員佳濱：瞭解，也就是說一個部隊要打仗，不能有兵無將，也不能只有將而無兵對不對？所以

公務機關有簡任官、薦任官和委任官，而我們的考試制度可以選拔出委任官充實基礎的能力，

甄拔薦任官作為未來的領導幹部對不對？ 

施人事長能傑：對。 

鍾委員佳濱：但是因為對應到學歷的問題，我發現在政府官職的編制中，有公職護士，也有公職護

理師，前者是委任，後者是薦任，但是可以擔任這些公職護士或護理師的，大部分都不是經公

職考試來的，而是經專技高考與普考來的，畢竟人事長也瞭解，依據醫事人員任用條例就是如

此。 

施人事長能傑：沒錯。 

鍾委員佳濱：根據專技高考與普考來的護理人員可分別擔任委任的公職護士與薦任的公職護理師，

我以屏東縣政府為例，在目前將近 300 位護理人員中，護士與護理師的比例大概是三比一，但

毫無疑問的，只要是新進人員，都是具專技高考護理師資格的人，讓我們覺得這是高資低占，

請問這樣是不是一種人力的浪費？可不可以主張，因為沒有高職護校，護理人員統統是專科以

上，既然國家已不再辦理專技護士普考，考試院只舉辦專技護理師高考，換言之，未來能透過

醫事人員轉任的，都有護理師的資格。請問你們有沒有想過，我們應該把這些原本設置的委任

公職護士，改為薦任的公職護理師？ 


